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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农 业 厅 文 件
桂农业发〔2018〕169号

自治区农业厅关于成立广西饲料和饲料添加剂
生产许可证技术评审专家库和
专家审核委员会的通知

各市农业局（农委）、水产畜牧兽医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，严把许可审核关，

保障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质量安全，根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

管理条例》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广西饲料和

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技术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

我厅决定成立广西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技术评审专家

库，从专家库中抽调人员成立广西饲料生产许可证专家审核委员

会，负责全区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的技术评审以及获证

企业符合性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专家工作纪律。专家应遵循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认真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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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的审核工作；严格执行廉洁自律

的有关规定；严禁收受、索取财物，对申请单位提供的资料负有

保密责任；维护审核工作的科学性、公正性和权威性。对违反行

政许可现场审核有关规定的，取消专家（含委员）资格，情节严

重的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二、专家聘任期限。专家（含委员）每届任期 5 年，可以连

聘连任。因工作变动及其它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专家及委员的，

适时调整人员。

三、组织机构及职责。委员会下设秘书处，秘书处设在广西

饲料监测所，在主任委员和秘书长的领导下，具体负责技术评审

专家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附件：1.广西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评审专家库名单

2.广西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专家审核委员会

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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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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